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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80_89_E6_c122_483255.htm 一、目前我国病人选

择医生的模式 目前，我国一些省份的医院已经开始试行病人

选医生，例如，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地的一些三甲

医院开展了这项工作，并且逐步向全国范围内呈现蔓延的态

势。 所谓的病人选医生，根据各地医院的实践，基本上都是

将原有的科室进行优化组合，将科室内医务人员分成若干医

疗小组，供病人进行选择。因为医疗服务是一个需要多人相

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工作，病人不可能选择单个的医生为其

提供治疗，而只能选择一个医疗小组为其服务。例如在这方

面比较规范的浙江省人民医院，就是将所有科室分成了47个

医疗小组，组长(三级医生)由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医生通过自

荐、科室推荐、医院评议程序向全院招聘。医疗小组以医疗

组长也就是三级医生全面负责，二级医生和一级医生为组员

，小组以整体形象向社会亮相，供病人选择。门诊病房一条

龙，小组以责任制方式为病人服务，医疗组内，三、二、一

级医生自由组合。医疗小组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和风险责任的

共同体，小组中三级医生全面管理医疗组的工作，视诊、查

房、检查下级医生的病历；二级医生负责管理组内病人，每

日查房；一级医生具体管理病人，随诊新病人，随时查房。

小组有医疗支配权，收入支配权。医疗小组将医疗组内人员

组成的姓名、职称、专业、特色在门诊和病房的显要位置向

公众公布；供病人求医时选择。 二、病人在法律上有无选择

医生的权利 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上分析，医患关系是建立



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

等的。病人在其中处于消费者的地位，主要义务是支付医疗

费用，医院则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主要义务是为病人提供

全面、合理、谨慎的医疗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服务合同

关系。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合同，但这并不

影响其合同性质。 虽然仍有少数学者坚持认为医患关系是一

种行政关系，但因为医患双方法律地位现实中的平等性，完

全与行政关系当中行政人和行政相对人的隶属性也就是法律

地位上的不平等性相悖，因而没有为法学界所接受，医患关

系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在我国正逐步成为通说。在美国，病人

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消费者权

利法案，明确认可病人的消费者地位，病人作为消费者的研

究也日益增多，国内少数省市(例如浙江省)也明确规定医患

关系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既然医患关系属于合同

关系，作为消费者一方的病人，完全可以和作为提供医疗服

务的医院约定履行义务的方式，具体体现在病人可以根据自

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具体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因此，

基于医患关系法律上的合同性质，患者是有权选择医生的。

当然，这种权利日前还只是一种约定的权利，并没有上升为

法定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在实行了病人选医生制度的医

院，患者才可以行使这项权利，在没有实行此项制度的医院

，患者不能行使此项权利。 三、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 病人选

医生制度意欲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调动医生的能动性并增进

病人选择的自由。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应该考虑

到能否增进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正义、效率和秩序等基本价

值，这也是法律的目的价值所在，是判断一项制度好坏的基



本标准，病人选医生制度由于现实当中存在的困难，最终很

难实现其目的。 1、实践中的人为因素，导致收入的巨大差

距，对部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例如江苏某三甲

医院眼科共有医生9人，原来平均每月医生奖金为800元，实

施病人选医生后，该科将医生分成三个医疗小组，分别为白

内瘴组、玻切组和混合组，其中白内瘴组(科主任任组长)因

为要给病人换人工晶体，病人数目也比较多，所以该组收入

明显提高。玻切组收费虽然也比较高，但是病人比较少(玻切

并非该院眼科专长，病人大多流往其他医院)，混合组病人虽

然比较多，但主要是从事一些门诊小手术，收费低廉，所以

这两个组医生收入比原来减少，大多数人每月仅有300400元

，少的人仅有每月200元，而白内瘴组的三级医生可以每月

得6000元，二级医生可得3000元。用该科大多数医生的话来

说：干的还是原来那些活，但收入却比原来大幅度减少。这

极大地挫伤了这些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此外，同一组内，因

医疗小组有收入支配权，很难避免小组中的三级医生制定对

其有利的分配制度。 这种收入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并非

建立在个人能力和个人劳动付出的巨大差别上，而是由于分

组中的人为因素所造成，很多科主任往往占据收费高、病人

多的小组。分组中的无规则和不公平直接造成了分配上的不

公平，最终并没有增进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此外，分组

必然会造成同一科室内的条块分割，各医疗小组各自为政，

减少了医生相互之间的协作性。 2、病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无

选择的自由 病人选择医生，对于病人而言是一项选择权，病

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A医生或B医生及其他任

何可供选择的医生为其进行治疗，不受约束。从法律角度而



言，病人的这项选择权实际上是一种自由。 美国当代社会哲

学名著《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中对于自由作了非常深刻

的阐述。按照其中的观点，一个人想要真正达到选择的自由

，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主体对所有选项及相关的背

景材料有充分了解；二、主体必须具备作选择的能力。在病

人的选择医生的自由中，具体体现为病人必须能对所有可供

选择的医生有充分的了解，同时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 一般

情况下，病人对于医生一般并无直接了解，在实施病人选择

医生的医院，医院主要通过在门诊、病房张贴各医疗小组人

员基本情况，让病人对医生增加了解，但大多非常简单。 病

人选择医生从经济方面考虑，最主要的目的：无非是通过最

少的支出获取最好的医疗服务。这其中病人最为关注的方面

包括：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对病人的责任心和医疗费用的

高低这么几个基本情况的了解，而按照目前病人选医生运作

的基本模式，医院提供给病人的相关资料还非常少，病人要

对医生的上述情况做到充分了解，还比较困难。 病人要达到

选择的自由，除了充分了解所要选择的医生外，病人本身还

需要具备选择医生的能力，具体表现为病人需要具备相应的

医学知识，病人要对于自己的病情包括治疗上的难度、后遗

症和并发症具备必要的知识，根据上述情况作出分析的基础

上再进行理性的选择，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医生。 但是，

现实生活中很多病人不管是什么病，往往喜欢选择职称高、

年纪大的医生为其进行治疗，而对于年轻医生则持怀疑态度

。例如像脂肪瘤、包茎、麦粒肿这样没有后遗症和并发症的

门诊小手术，病人也要选择副主任以上的专家为其进行手术

，这完全是因为病人缺乏起码的医学知识所造成。 这样做的



结果，一方面增加了病人不必要的支出，因为职称越高的医

生医疗费用必然越高，病人所做的选择并没有达到其以最少

的支出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的目的。病人所选择的依据是医

生的资历，完全不考虑其实际病情，所做的选择从法律角度

而言是盲目的，属于无效选择，对病人可能毫无意义。在大

部分病人都选择同一位医生看病的情况下，因为医生精力的

有限性，医生很难为每一位病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可能

因为病人选择的盲目性，最终延误了疾病的治疗，增加治疗

成本，对病人造成损害。 比如病人A患急性阑尾炎到某医院

普外科求医，现在有B小组(医生中以高职称和高学历为主)

和C小组和D小组(医生中以主治医生和本科学历为主)。B小

组在当天有三台手术，无法当天为A进行手术，而C、D小组

在当天没有手术，可以立即为其进行治疗。如果病人选择B组

为其进行治疗，则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或更晚的时候才能安排

，这样病人极有可能因为不能及时进行手术而会转变成坏疽

性阑尾炎，导致全身性败血症，造成严重的后果，增加治疗

难度和治疗费用。如果病人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在上述情

况下理性的考虑应该是立即在C和D组医生之间进行选择，而

对B组不作考虑，因为急性阑尾炎只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主治

医生完全可以胜任，但如果不及时治疗则可能会导致非常严

重的后果，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从另一方面而言，病人上述

选择的结果也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制约了年轻医生的发

展。本来高级医生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和重大疑难

病的治疗中，完全可以将上述病人交由年轻的医生去治疗。

现在却因为病人的选择不得不天天忙于一些常见病的治疗，

根本没有时间从事科研和重大疑难病症的治疗。而年轻医生



因为很少有病人选择，缺乏基本的医学实践，从长远考虑，

必然会对医院的发展和创新造成负面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

发现，表面上看似乎病人享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因为病人不

具备选择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所做的选择大多数是盲目的，

病人选择医生事实上并没有增进病人选择的自由。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病人选择医生模式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加大医生收入上的差距，导致分配中的不公平，制约我

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二、病人因其不具备自由选择的前提条

件，实际上可能并不能够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最终损害其自

身的权益。如何避免和解决上述问题，应该是立法者在制定

相关法律和政策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